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兼任助理臨時性工作申請表
1141201修訂
	<<申請須知>>
1.申請時間：請於預計進行「臨時性」工作日所屬月份的前一個月份中旬前提出本申請表 (EX：預計2/1或2/28工作，請於1/15前提出申請)。
2.申請流程：本表核定後請於獎助生暨專(兼)任助理管理系統「聘僱管理」提出「兼職聘僱申請」(需上傳本表及附件)，核准後需填送薪資投保額調整通知單至事務組。
3.上述流程需於聘僱日期前一個月份完成。
4.提醒您：臨時性(兼職)工作申請核准後，無法由系統申請自請離職。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兼任助理姓名
	

	確認事項
	請確認下列檢核項目，若符合請
□已檢附原任職工作之勞動契約影本。
□本臨時性工作與原任職工作相同單位。
□本臨時性工作與原任職工作不同單位，且已將本臨時性工作告知原任職工作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

	原任職工作
(第一份工作)
	用人單位：_______________
經費來源：_______________
(例如：工讀助學金、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產學/科技部計畫經費…等)
聘僱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工作時數：___________

	臨時性工作
(第二份工作)
	經費來源：_______________
(＊不可以是老師底下的計畫，如產學/科技部計畫經費…等)
預計工作日及時數：(例如：1/13  6小時、1/20  8小時)
（第二份工作月份請勿超過三個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
	學習與勞動權益組

	





	核定工時：        月        小時








為避免勞資爭議，建議於聘僱時填寫自願離職申請書。
1.依據勞動基準法第9條規定：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勞工繼續工作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或另訂新約時，應視為不定期契約。
2.各用人單位於僱傭期間內，若喪失在學學生身分，或因個人因素，如生涯規劃、學業考量等原因需終止勞動契約時，由兼任助理主動於獎助生暨專(兼)任助理管理系統提出自請離職申請。因聘僱期滿需終止勞動契約時，建議兼任助理應視個人年資於聘僱期滿前或簽訂勞動契約時填寫紙本自願離職申請書以避免勞資爭議。
＊填寫完畢請連同申請表一併送回學權組，謝謝。
＊非強制性，請用人單位自行評估，並於下方勾選選項。
· 已知悉，但先不填寫。
用人單位簽章：                               。


日期：



自願離職申請書
職            因	□          
□聘僱期滿
□休學
□退學
□畢業
即於    年    月    日(最後工作日)起自願離職特立此書。

申請人：                
日  期：                



備註：本申請書由用人單位留存備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臨時性工作申請流程
111年2月15日修訂4.完成保險相關事宜
＊填寫「薪資投保額調整通知單」親自交予事務組承辦人員辦理投保額調整(如有疑問請洽事務組唐先生，分機5322)
3.完成線上「兼職聘僱申請」
2.送學權組審核、開放權限
1.提出兼職申請
＊請填寫「兼任助理臨時性工作申請表」並檢附原任職(第一份)工作勞動契約影本



































提醒您：上述流程需於聘僱日期前一個月份完成。
